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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高等教育區品保機制的發展：
後波隆納時期的歐盟標準與指導方針

歐
洲高等教育自1990年代明顯受到知識

經濟訴求的影響，傳遞知識的高等教

育和發展歐洲區域經濟的政策目標有了明確

地交集。首先，歐盟將大學教育品質視為是

強化知識鐵三角（亦即教育、研究和創新）

的基礎（European Commission, 2003）。其

次，歐洲區域內部的跨國合作也被界定為提

升高等教育經濟規模，進一步提高歐洲高

等教育機構品質與全球競爭力的有效途徑

（Thissen & Ederveen, 2006）。在這樣的政策

論述影響之下，歐洲國家政府逐漸開始認同

發展「歐洲高等教育區」（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的重要性（Marginson & van 

der Wende, 2007）；這個政策脈絡也促使波

隆納歷程（Bologna Process）於1999年逐步

展開。

歐洲國家高教品保機制的共同特徵

在波隆納歷程中，外部品質保證（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機制的導入是眾多高等

教育政策中的要項。早在1980年代，部分

位處西歐的國家即已開始發展這項系統，

其中以英國、法國和荷蘭為重要的先驅國

家（Westerheijden, Hulpiau, & Waeytens, 

2007）。這些國家所採取的模式和1990中

葉以後中歐和東歐才開始發展的品質保證機

制不太相同，最明顯的差異在於這些在共產

政權垮台後才引入品保機制的國家，多半傾

向採用國家掌控的認可機制（Westerheijden, 

2001）。

雖然截至目前為止，不同歐洲國家在高等

教育品質保證機制仍有相當大的歧異，但大

體而言，歐洲國家層級的高等教育品質保證

機制多半具有以下特徵：一個管理機構、自

我評鑑（self-evaluation）、同儕審查（peer 

review）、公開報告，以及結果將影響高教經

費分配（funding consequences）（van Vught 

& Westerheijden, 1994）。

品保機制的跨國合作趨勢

隨著波隆納歷程的展開，簽約國（不限於

歐盟會員國）在品質保證機制方面的跨國合

作也逐年增加，這項趨勢可以從下列三項明

顯的結構性發展看出端倪：

1.歐盟在2000年設置「歐洲高等教育品

質保證網絡」（European Network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ENQA），這

個機構提供歐洲各國負責高等教育品質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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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事務的機構一個共同溝通的管道；此組

織在2004年改名為「歐洲高等教育品質保

證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Higher Education, ENQA）。

2.波隆納歷程簽約國的部長會議中，決議

邀請ENQA協同「歐洲大學協會」（European 

University Association, EUA）、「歐洲高等

教育組織協會」（European Association of 

Institu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EURASHE）、

「歐洲學生組織」（National Unions of 

Students in Europe, ESIB）和「歐盟委員會」

（European Commission），共同發展歐洲

高等教育區的品質保證機制。這些國家最

後在2005年簽署「歐洲高等教育區品質保

證標準和指引」（Standards and Guidelines 

for Quality Assurance in the European Higher 

Education Area, ESG）。

3. 2 0 08 年 「 歐 洲 品 質 保 證 機 構 註 冊

局」（European Quality Assurance Register, 

EQAR）成立（Eurydice, 2010）。

以目標導向而非程序規範為特質的

品質保證標準和指導方針（ESG）  
若仔細分析上述三項改革，三者事實上

是相輔相成、相關密切的。首先，ESG代表

了歐盟對於波隆納簽約國在執行高等教育

品質保證過程的基本要求。其次，對於欲

加入ENQA和EQAR的品質保證機構，符合

ESG相關的標準和指導方針是基本的條件。

這兩個跨國組織的宗旨其實非常相似，都在

促進歐洲高等教育區資訊透明和機構合作，

然而ENQA和EQAR不同的是，ENQA為歐

盟設立的組織，但EQAR則為獨立組織，非

公立的品質保證機構也可以參加（Huisman 

& Westerheijden, 2010）。自1999年波隆

納宣言簽訂後的十多年發展，幾乎所有的簽

約國都已經發展出各自的品質保證系統，而

ESG也成為歐盟高等教育系統建構或調整品

質保證機制的參照模式（Huisman, Adelman, 

Hsieh, Shams, & Wilkins, 2012）。

歐洲高等教育區包含40多個參與國，各

自擁有不同的政治、社會和文化傳統，教育

制度也不盡相同。為了獲得多數簽約國家的

同意，同時也為了能夠一體適用於不同結構

的高等教育系統、不同理念的品質保證機構

和不同類型的高等教育機構，ESG相當程度

上反映了目標導向的特質（what should be 

done），而非程序性的規範（how they shou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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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 achieved）。換句話說，波隆納參與國

家的品質保證機制只需符合經各國共同同意

的ESG即可，至於品質保證機制的執行過程

和細節（例如採取的是機構評鑑或是學程認

可）則相當有彈性，歐盟允許各國高等教育

系統視國家在地脈絡的不同而彈性發展。

以下，本文將從高等教育機構的內部品

質保證（in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of higher 

education institutions）、高等教育機構的外部

品質保證（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of higher 

education）、外部品質保證機構的品質保證

（quality assurance of external quality assurance 

agencies）等三個部分，分別說明ESG的要點

（ENQA, 2009）。

高等教育機構的內部品質保證

第一部分的ESG，主要在提供高等教育機

構一個參照架構，協助其發展各自的機構內

部品質保證機制，換句話說，這個機制是由

高等教育機構自主發展的品保機制，以高等

教育機構本身為評鑑對象。相關的歐盟要求

列舉下列七點：

1.品質保證機制的政策與程序

標準：高等教育機構需針對其教授的課程

和授予的學程制訂正式的品質保證政策，並

擬訂相關的執行程序。

實施方針：這些政策方針需包含：⑴研究

和教學的關係；⑵針對品質和標準的策略；

⑶負責品質保證機制的組織；⑷系所、學

院、其他單位與個人對於品質保證的責任；

⑸學生的參與；⑹相關政策執行、監控與修

改的方式。

2.學程與學位的批准、監控與定期檢視

標準：為了讓學生和其他利害關係人對

於高等教育機構的品質具有信心，高教機構

需要建立正式的定期檢視程序和品質監控機

制。

實施方針：課程和學位的品質保證機制需

要：⑴發展並明確公布預期的學習結果；⑵

關注課程和學程的設計與內容；⑶包含不同

學習方式（例如：全職、在職、遠距學習、

網路學習）和學習類型（例如：學術發展、

職業和專業取向）的特殊需求；⑷交代可供

利用的適當學習資源；⑸包含正式的學程批

准程序；⑹包括學生學習進度和成就的監控

過程；⑺定期進行課程學程檢視（檢視小組

需包含組織外部成員）；⑻包含來自就業市

場（如雇主、工會）的定期意見回饋；⑼必

須有學生參與。

3.學生評量

標準：採用一套公開的標準與規範，針對

學生學習進行評量。評量結果除了會影響學

生的未來發展外，也將對於教學效果提供有

價值的訊息。

實施方針：學生評量需要：⑴能夠測量出

學生學習成果和達成課程目標的情況；⑵符

合診斷性、形成性和總結性評量的規準；⑶

有明確公開的評分標準；⑷由教育專業者執

行，他們知道評量對於學生學習發展的重要

性與功能；⑸盡可能由一個以上的評量者進

行；⑹考慮所有評量規則的可能結果；⑺清

楚規範學生的缺席、病假和其他狀況；⑻確

保評量的執行能夠完全符合該高等教育機構

明訂的評量程序；⑼透過行政查核，確保評

量程序的正確性；⑽需清楚地告知學生評量

的程序和方式。

4.教學人員的品質保證

標準：高等教育機構能夠運用適當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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確認教學人員是否具備足夠知能，並能在外

部檢視時提供相關的說明。

實施方針：⑴高等教育機構需有明確的方

法確認新聘用的教學人員是否具備基本的知

能；⑵教學人員需要有機會發展其教學能力

並肯定其教學技巧；⑶高教機構需要協助教

學能力不佳者改善其教學技能；⑷高教機構

需有方法淘汰教學能力不佳的人員。

5.學習資源和學生支援

標準：高教機構需確保各學程的學生都能

獲得適當與足夠的資源，協助其學習所需。

實施方針：⑴這些資源包含物質資源

（如：圖書與電腦設備）、人力支援（例

如：導師和諮詢人員）；⑵學習資源和其他

支援系統需依據學生需求設計，並能反映資

源使用者的意見回饋；⑶機構需能監控並定

期檢視服務支援的有效性，並針對缺失加以

改善。

6.資訊系統

標準：為了有效管理課程和其他學習活

動，高教機構需要能夠蒐集、分析和使用與

品質相關的資訊。

實施方針：這些資訊包含：⑴學生進步和

成功的比例；⑵畢業生就業情況；⑶學生對

於課程的滿意度；⑷教師教學有效性；⑸學

生概況；⑹可使用的學習資源和其成本；⑺

該機構的關鍵成就指標。

7.公開的訊息

標準：高教機構需定期公布其授予課程和

學位的訊息。這些資訊必須客觀、無偏頗，

同時能兼顧量化和質化的特性，不可僅反映

市場競爭的考量。

實施方針：這些訊息包括：⑴預期的學習

結果；⑵授予的資格證書；⑶所使用的教學

和評量程序；⑷學生的學習機會；⑸學生概

況；⑹畢業生的就業情況；⑺該機構是否達

成其預期的目標。

高等教育機構的外部品質保證

第二部分的ESG，主要在提供品質保證機

構一個可供參考的標準和指導方針，協助其

發展各自的外部品質保證制度，亦即建構一

個以高等教育機構為評鑑對象，並由品質保

證機構外部主導與執行的品保機制。歐盟對

於外部品質保證機制的相關標準和實施方針

如下：

1.考量內部評鑑程序

標準：外部品質保證的機制需要將內部品

質保證的過程納入考量。

實施方針：⑴外部品質保證機制需要仔細

評估高教機構內部的品質保證程序，以了解

該機構在上述機構內部品質保證相關標準的

符合程度；⑵如果高教機構能夠證明其內部

品質保證機制的有效執行，則外部品質保證

程序可以允許採行較為寬鬆的標準。

2.發展外部品質保證機制的過程

標準：在品質保證機構發展外部品質保證

程序之前，需要確定該機制的目的和目標，

並將這些訊息公開。

實施方針：⑴在發展外部品質保證機制

時，主要的利害關係人（包含高等教育機

構）需要參與其中；⑵為了確保目的清晰和

程序透明，最後確認的機制目的、目標和程

序都要公開；⑶需有先前的衝擊評估，以確

認外部品質保證機制將對高教機構可能造成

的影響，以避免對高教機構造成非必要的干

預。

3.決策的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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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所有經外部品質保證程序

所產生的決策，需符合業經公開的規

準。

實施方針：⑴由於外部品質保證的

決策結果將會對於高教機構造成重大

影響，因此品質保證機構必須將決策

的佐證資料記錄下來；⑵品質保證機

構的決策必須基於公開一致的規準。

4.符合目的的程序

標準：由於不同品質保證機構的設

立目標和目的可能不同，外部品質保

證的執行程序必須針對這些目的和目

標加以設計。

實施方針：⑴執行外部品質保證程序的

專家需有適當的技術與能力；⑵謹慎選擇參

與的專家；⑶對於專家在執行外部品質保證

程序前，給予適當的訓練和說明；⑷國際專

家的參與；⑸學生的參與；⑹確保所採行的

審查程序能夠提出充分的證據，支持審查的

結果與結論；⑺使用自我評鑑、實地訪視、

初稿報告、公開報告、後續追蹤（follow-up 

model of review）；⑻能夠確認提升高教品質

是外部品質保證機制的根本要素。

5.報告

標準：外部品質保證機制需要公開最後的

結果報告，這些報告需以書面的方式呈現，

並確保預期的讀者都能輕易地取得報告。

實施方針：⑴為了確保外部品質保證的最

大效益，最後的結果報告必須能夠符合預期

讀者的不同需求；⑵結果報告通常需包含描

述、分析（包含相關佐證）、結論、推薦與

建議；⑶報告需包含初步的說明，讓讀者能

夠了解審查的目的、形式和做成最後結論的

規準；⑷結果報告的讀者能有機會反映其個

人對報告的意見。

6.後續程序

標準：外部品質保證機制需要包含一套已

經事先決定的後續程序，其中應包含建議接

受評估的高教機構未來可採取的行動，或是

要求高教機構提出未來的改善計畫。

實施方針：⑴在結果報告公開後，外部品

質保證機制需要包含一套後續行動程序，以

確保高教機構能夠確實針對報告建議，做出

適當的改善；高教機構也可能需要自行擬出

一套改善的行動計畫；⑵這些後續程序的目

的在確保高教機構會確實針對結果報告進行

改進，以進一步達成品質的提升。

7.週期性審查

標準：外部品質保證程序需採取週期循環

性的實施程序；審查的週期和程序需清楚定

義並事先公布。

實施方針：⑴品質保證是一個動態的過

程，需要不斷地更新與進行，因此下一階段

或下一週期的審查需要考量上一階段的結果

或是上一週期的實施經驗；⑵品質保證機構

需要明確清楚地界定外部審查程序；⑶品質

保證機構要求高教機構在程序上的參與必須

▲瑞典烏普薩拉大學城（Uppsala Universitet）。（陳秉宏／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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適度，不能超過達成審查目的之必要程度。

8.高等教育系統的分析

標準：品質保證機構需要不時地總結結果

報告內的描述和分析，提供針對該高等教育

系統的結構性分析。

實施方針：品質保證機構所提出的分析結

果，將能有助於相關政策利害關係人對該高

等教育系統發展趨勢的了解，並能呈現好的

範例和當下實施的困難。這些資訊都將有助

於高等教育品質的提升。

外部品質保證機構的品質保證

歐洲品質保證機構自1990年代開始蓬勃發

展，許多機構紛紛成立以從事高等教育機構

的品質保證程序。為了能夠同時兼顧這些品

保機構的專業自主性，以及其在執行品保過

程的公信力和品保結果的可信度，第三部分

ESG的制訂目的在提高品保機構之間的專業

認可，以及相關資訊的公開透明。和品質保

證機構有關的標準與指導方針，列舉如下：

1.考量外部品質保證機制

標準：對於外部品質保證機構的品質保證

程序，需將高等教育機構外部品質保證程序

的有效執行情況納入考量。

實施方針：第二部分有關高等教育機構

外部品質保證機制的標準，乃是綜合歐洲自

1990年代開始實施外部品質保證機制後的經

驗和值得學習的方式，因此，品質保證機構

是否能夠有效的執行這些品質保證程序，將

會是對該機構進行外部品質保證的基礎。

2.法定地位

標準：品質保證機構需具有法定地位，並

以法律確定其權責。

3.活動

標準：品質保證機構必須針對高等教育

機構或是課程，定期從事品質保證相關的活

動。

實 施 方 針 ： ⑴ 這 些 活 動 可 以 是 評 鑑

（eva lua t ion）、檢視（ review）、審核

（aud i t）、評估（assessmen t）、認可

（accreditation）或是其他相似的活動；⑵品

質保證機構需以上述活動為核心。

4.資源

標準：品質保證機構需要掌握充分足夠的

人力和財力資源，使其能有效的組織和執行

外部品質保證機制。

5.宗旨

標準：品質保證機構需要確立清楚明確的

工作目的和目標。

實施方針：⑴除了實施外部品質保證機

制的目的和目標外，這些陳述也需要交代高

等教育相關利害關係人（特別是高等教育機

構）在此過程中的分工情況；⑵品質保證機

構需要清楚說明如何系統化地達成其設定的

宗旨和目的；⑶品質保證機構需要交代其如

何將該機構宗旨轉化成清楚的策略和管理運

作計畫。

6.獨立性

標準：品質保證機構需要具有自主的權

責，能夠獨立執行其業務。外部品質保證的

結果報告不能受第三方（例如高等教育機

構、政府部長或其他利害關係人）的影響。

實施方針：品質保證機構需要透過以下方

式證明其獨立性：⑴其獨立於高等教育機構

和政府的狀態必須透過官方文件（法律或政

府政策）加以確認；⑵品質保證機構的獨立

性，包含：品質保證程序與方式的定義和執

行、外部專家的提名與任命、品質保證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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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瞭望台

最後結果的確定；⑶雖然品質保證機構會諮

詢相關利害關係人（特別是學生）的意見，

但該機構仍掌握品質保證程序最後結果的決

定權。

7.品質保證機構使用的標準和程序

標準：這些決策標準、品質保證程序和過

程，需要事先確認並公開。這些過程包含自

我評估、專家團體的外部評估、公開的結果

報告、後續追蹤等程序。

實施方針：⑴即使外部品質保證的結果可

能是由不同的團體共同形成，但品質保證機

構必須確保決策的過程能符合該機構事先規

定的程序和要求；⑵品質保證機構需針對其

決策結果，設計可供申訴的程序。

8.績效程序

標準：品質保證機構需要針對績效責任設

計適當的程序。

實施方針：⑴品質保證機構需在其網站公

開該機構確保其自身品質的政策；⑵該機構

需要能夠證明，高等教育機構外部品質保證

的程序和結果能確實反映當初設立的宗旨；

⑶該機構需要能夠證明，其和外部專家並沒

有利害衝突關係；⑷該機構需要能確保其外

包給其他單位執行的活動品質；⑸該機構需

要有內部品質保證程序，包含機構內部意見

回饋機制（機構成員的意見）、機構內部反

省機制、機構外部意見回饋機制（外部專家

和受評高等教育機構的意見）；⑹至少每五

年要對品質保證機構進行外部檢視。


